
 

证券代码：002074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轩高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48 

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华为签订采购合作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: 

1、本次双方签订的《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》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

作而签署的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实施执行以双方另行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，具体的

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； 

2、本次签署的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，后续公司将依据

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

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肥国轩”）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为”）于

近日在深圳龙岗签订了《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双方

将利用各自所在行业优势，开展锂电领域的战略合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作方情况 

1、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工业园纬 D 路 7 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06 年 5 月 9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强 

经营范围：锂离子电池及材料，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、设备

与系统，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、设备和系统，锂电应急电源、电动工具、交通

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及租赁；自营和代理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



 

务；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；储能产品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、

生产及销售；股权投资、资产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公司持有合肥国轩 100%的股权。 

2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3,990,813.182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87 年 9 月 15 日 

法定代表人：赵明路 

经营范围：程控交换机、传输设备、数据通信设备、宽带多媒体设备、电源、

无线通信设备、微电子产品、软件、系统集成工程、计算机及配套设备、终端设

备及相关通信信息产品、数据中心机房基础设施及配套产品（含供配电、空调制

冷设备、智能管理监控等）的开发、生产、销售、技术服务、工程安装、维修、

咨询、代理、租赁；信息系统设计、集成、运行维护；集成电路设计、研发；统

一通信及协作类产品，服务器及配套软硬件产品，存储设备及相关软件的研发、

生产、销售；无线数据产品（不含限制项目）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通信站点机

房基础设施及通信配套设备（含通信站点、通信机房、通信电源、机柜、天线、

通信线缆、配电、智能管理监控、锂电及储能系统等）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能

源科学技术研究及能源相关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大数据产品、物联网及通

信相关领域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通信设备租赁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培训服

务；技术认证服务；信息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企业管理咨询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

进出口业务；国内商业、物资供销业业务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对外

经济技术合作业务；房屋租赁业务（持许可经营证）；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不禁止

的经营活动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公司与华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

鉴于双方均为所在行业的领先企业，为整合资源，利用双方各自在技术、供

应保障及市场方面已有的优势，开展锂电领域的战略合作，以获取市场成功，达

到双赢目标。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本协议。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合作条款 

1.1 合作分工 

甲方： 

a.致力于锂电产品的市场拓展和所需解决方案的研究、产品开发和系统集成 

b.根据市场需求，提供所需锂电产品的技术规格要求 

c.对产品和解决方案的市场竞争力负责 

乙方： 

a.致力于甲方所需电池的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 

b.从事电芯产品的生产制造和交付，确保质量、价格具有竞争力 

c.对电芯产品的质量、性能和价格负责 

1.2 合作细则 

（1）甲方将需求产品的技术规格要求提交给乙方，并对乙方提供的产品进

行评测；乙方根据甲方技术规格要求，选择合适的合格产品稳定供应甲方。 

（2）乙方需安排专用产线进行甲方产品的生产，甲方有权对上述专用产线

及相关设备的技术能力及产能进行评估，以保证甲方所需产品的质量和交付。 

（3）甲方提供年度、季度需求计划给乙方，并进行季度调整，以便乙方及

时调整生产计划。 

2、协议期限 



 

（1）本协议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计算，有效期 5 年。 

（2）若任何一方需要提前终止本协议，需提前 6 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

方，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终止。 

3、其他条款 

若未获得对方的事先书面同意，任意一方都不得将本协议中规定的己方的权

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方，任何未经授权转让本协议的行为均属无效。 

三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的《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》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

的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双方将在锂电池储能应用领域开展深入合作。本次合作有利

于进一步扩大公司锂电池业务领域，丰富公司动力锂电池产品结构，对公司本年

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。 

本次合作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和战略规划，对公司未来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有

积极作用，有利于增强公司产品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协议的履

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任何影响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协议属战略合作协议，协议的具体实施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后续公司

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与华为签署的《锂电供应商采购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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